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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学院文件
平学院行〔2019〕34 号

平顶山学院

关于印发《平顶山学院学生违背学术诚信

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平顶山学院学生违背学术诚信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19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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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学院学生违背学术诚信认定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学术行为，严明学术纪律，维护学

术尊严，树立严谨踏实、诚实自律的优良学风，依据《高等学校

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40 号）和《学位论

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4 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平顶山学院接受学历教育的全体

学生以及已经结束学业离校学生在校期间的学术行为。

第三条 学生应熟悉并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学术方面法律法

规及学校有关学术方面制度，恪守学术道德，维护学术诚信。

第二章 违背学术诚信行为界定

第四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应认定为违背学术诚信：

1.购买、出售学位论文（设计）或者组织学位论文（设计）

买卖的；

2.由他人代写、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（设计）或者组织学位

（设计）论文代写的；

3.剽窃、抄袭、侵占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；

4.学术论文中伪造数据的；

5.在校期间考试作弊两次及以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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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找人替考、替人考试的；

7.找人替上课、替人上课的；

8.网络课程学习过程中刷课的；

9.学校认定的其他学术不诚信行为的。

第三章 违背学术诚信的认定与处理程序

第五条 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是实施学术规范、认定学术违规

行为的最高机构，负责受理学生违背学术诚信行为的申诉、仲裁

和评判。

第六条 认定与处理程序

（一）投诉和举报

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违背学术诚信行为，应向被举报人所在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投诉和举报。

（二）初步调查认定

被举报人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到投诉后，应在立项

5 个工作日内成立不少于 5 人的调查小组，对举报的事项进行调

查。调查小组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书

面报告和所有相关材料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接到报告后 5

个工作日内依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形成书面认定结论和处理

意见，连同相应材料一并提交校学位办公室。校学位办公室提交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。

（三）学校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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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相关材料后，对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

已认定为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，形成书面处理决定，并交由学位

办公室通知学生所在学院，被举报人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

责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学生本人。

（四）异议复议

对违背学术诚信的认定处理持有异议的，可在处理决定书送

达之日起 5 日内向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。

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按其规定程序调查并作出复议决定。

第四章 违背学术诚信行为处罚

第七条 对违背学术诚信的学生将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

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细则由校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执

行。

平顶山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4月 29 日印发


